【附件十】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計畫（第七期） 授權同意書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輔諮教師
肖像及教學（教案）輔導分享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因本計畫年度期間參加教育部補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計畫，同意並（非專屬）授權以下事項：

1、 立書人於計畫期間所生之教學(案)活動、輔導基地班之心得分享與因本計畫所生之衍生性著作，其著作財產權歸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以下簡稱：全國教師會)所有，並不得主張其財產上之權利。
2、 全國教師會得永久無償為不限時間、次數、方式與地域，（包含但不限於：拍攝、編輯、改作、典藏、推廣、重製、散布、發行、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及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之利用行為）運用其著作財產之權利。
3、 全國教師會依前點規定，有合理利用立書人肖像之權利。
4、 立書人應保證第一點所示事項無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
5、 立書人因前開各點事項致第三人對全國教師會所為之任何法律上之主張，應由其出面處理，同時負擔全部法律責任與相關衍生費用。


立授權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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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基地班
教師肖像及教學（教案）活動設計授權同意書
    立授權書人因本計畫年度期間參加教育部補助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計畫，同意並（非專屬）授權以下事項：

1、 立書人於計畫期間所生之教學(案)活動、心得分享與因本計畫所生之衍生性著作， 其著作財產權歸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以下簡稱：全國教師會)所有， 並不得主張其財產上之權利。
2、 全國教師會得永久無償為不限時間、次數、方式與地域，（包含但不限於：拍攝、編輯、改作、典藏、推廣、重製、散布、發行、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及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之利用行為）運用其著作財產之權利。
3、 全國教師會依前點規定，有合理利用立書人肖像之權利。
4、 立書人應保證第一點所示事項無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
5、 立書人因前開各點事項致第三人對全國教師會所為之任何法律上之主張，應由其出面處理，同時負擔全部法律責任與相關衍生費用。

成員 1 立授權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成員 2 立授權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成員 3 立授權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基地班活動
學生肖像授權同意書

本人           (被拍攝者)同意並授權參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以下簡稱：全教會）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計畫基地班教學活動之教師             	  ，於進行教學活動及演示時，拍攝、使用、編輯、改作與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亦同時(非專屬)授權教師 	所屬之全教會永久無償為不限時間、次數、方式與地域，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包含但不限於：拍攝、編輯、改作、典藏、推廣、重製、散布、發行、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及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之利用行為。）


立同意書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住址：

法定代理人： 
身份證字號： 
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未滿七歲或無行為能力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簽名，七歲(含)以上未滿二十歲
者，由本人簽名及法定代理人簽名。
